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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作業流程圖（B00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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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說 明 及 控 制 重 點 法令依據或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

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

業許可證申請登記(B004) 
一、作業程序 
 1、申請人檢送申請之相關文件。 
 2、繳納審查費並登錄文號。 
 3、填具收據及收入憑證日報表，並陳核。 
 4、於二日內送秘書室繳庫，並複閱。 
5、審查檢附之文件，不符則退件。 

 6、審查營業場所及貯存場所之相關資料。 
 7、現場勘查營業場所或貯存場所（貯存場所與營業 
    場所不同轄區則需會同會勘之），不符則退件。 
 8、審查資料相符後陳核。 
 9、核准後通知領證並申請管制統一編號及登錄環保專  
    責人員設置動態系統。 
 10、申請人繳納證照費，並領取證照。 
 11、填具收據及收入憑證日報表，並陳核繳庫後複閱。 
二、控制重點 
 1、書面資料之審核。 
 2、現場實地勘查。 
 3、相關單位之聯繫。 

1.環境用藥管理法  

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證申請登記說明表 


